行政处罚决定书
 （新塔沙）文综罚字〔2025〕09号
[bookmark: name]当事人： 沙湾市鲸鱼娱乐有限责任公司（***）  
[bookmark: cerType]证照（证件）名称及编号（号码）：营业执照:*** 
[bookmark: _GoBack]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住所（住址）： *** 
（违法事实和证据）：  你（单位）擅自停止实施经营管理技术措施一案。经调查：2025年11月4日12时23分，沙湾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通过网络巡查，发现沙湾市鲸鱼娱乐有限责任公司文网卫士技术监管软件处于擅停报警状态，随即组织执法人员前往该场所进行执法检查。当日12时30分，沙湾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沙湾市文物局）3名执法人员在出示执法证件后，对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沙湾市广场西路59号（鑫福祥商业楼130幢2层201室）的沙湾市鲸鱼娱乐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执法检查，对该经营场所网络服务器主机及客户端电脑分别进行查看，文网卫士技术监管软件均处于不在线状态。执法人员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后，依法作出如下处理：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现场制作询问笔录，发出《调查询问通知书》。执法人员对现场检查情况进行了拍照取证，当事人赵某见证了整个检查过程。
2025年11月4日12时35分至12时43分，当事人赵某在沙湾市鲸鱼娱乐有限责任公司现场接受执法人员调查询问，确认自己是沙湾市鲸鱼娱乐有限责任公司的法人，承认该公司吧台网络服务器主机以及客户端电脑的文网卫士技术监管软件均处于不在线报警状态，属于擅自停止实施经营管理技术措施。
2025年11月6日18时49分至19时02分，当事人赵某在沙湾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419室接受第2次调查询问，赵某再次确认自己是沙湾市鲸鱼娱乐有限责任公司的法人，承认该公司工作人员由于疏忽大意，导致吧台网络服务器主机以及客户端电脑的文网卫士技术监管软件均处于不在线报警状态，属于擅自停止实施经营管理技术措施的违法事实。承认自己多次参加过文旅部门组织的培训，知晓要落实经营管理技术措施的要求，赵某表示无条件接受行政监管部门的处罚。
现查明，当事人赵某为沙湾市鲸鱼娱乐有限责任公司法人，其在疏于管理的情况下，导致公司吧台网络服务器主机以及客户端电脑的文网卫士技术监管软件处于不在线报警状态，构成擅自停止实施经营管理技术措施违法行为。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
[bookmark: code]1、文书编号为（新塔沙）文综检（勘）字〔2025〕964号的《现场检查（勘验）笔录》1份、视听资料证据提取单1份、现场检查取证照片2份，证明执法人员通过文网卫士APP网络巡查进行取证截图和现场执法检查取证情况，证明沙湾市鲸鱼娱乐有限责任公司吧台网络服务器主机以及客户端电脑的文网卫士技术监管软件处于擅停报警状态。
2、当事人赵某身份证复印件1份，沙湾市鲸鱼娱乐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沙湾市鲸鱼娱乐有限责任公司为赵某设立和经营，当事人赵某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员。
3、文书《调查询问笔录》2份，印证并证明沙湾市鲸鱼娱乐有限责任公司（赵某）参加过文旅部门组织的教育培训，在知晓《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规定应当实施经营管理技术措施的情况下，因疏于管理，导致该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出现擅自停止实施经营管理技术措施的违法事实。
当事人沙湾市鲸鱼娱乐有限责任公司（赵某）擅自停止实施经营管理技术措施的行为违反了《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十九条规定，依据《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第（四）项规定，应当给予当事人行政处罚。
此案中，当事人沙湾市鲸鱼娱乐有限责任公司（赵某）在执法检查现场积极配合行政执法工作，督促技术人员立即恢复文网卫士技术监管软件，主动改正违法行为，没有造成大的社会影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文化市场综合执法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办法》第十三条第（二）项之规定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互联网娱乐营业场所）》第2项裁量情形和基准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减免罚事项清单（第一批）》从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中第2项说明，应当依法从轻处罚。
（处罚理由和依据）：违反《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十九条规定，依据《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第（四）项规定，应当给予当事人行政处罚。
2025年11月12日，本机关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编号为（新塔沙）文综罚告字〔2025〕09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1份，告知其拟作出处罚决定的内容、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的相关权利义务， 拟给予当事人警告行政处罚。截止2025年11月19日，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拟给予的行政处罚没有提出陈述申辩意见。
（处罚内容）综上，决定给予当事人如下行政处罚：1、警告。
你（单位）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沙湾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沙湾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经催告后仍未履行义务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机关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沙湾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2025年11月21日    
（本机关将依法向社会公开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